
职权编号：C2307300

1.检查单：水务 021-供水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供水单位（含二次、自建供水）

3.检查项：供水单位-10 城市供水单位是否选用合格的

材料、设备等产品

4.检查内容：未选用获证企业净水剂及与制水有关的材

料等产品；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净水剂及有关制

水材料；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城市供水设备、管

网。

5.检查标准：

5.1 依据名称：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

5.1.1 依据条款：第九条三款 供水单位所用的净水剂及

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，在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质量标准

进行检验；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5.2 依据名称：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》

5.2.1 依据条款：第六条 工程使用的管材和设施设备应

当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及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。

5.3 依据名称：水利部关于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建

设的指导意见（水农[2019]150 号）

5.3.1 依据条款：直接涉水的管材、管件、水处理和消

毒设备、防腐材料、滤料、化学药剂和粘结剂等材料与设备，

应符合饮用水卫生安全要求。


